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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先生：  
 

《汽車引擎空轉 (定額罰款 )條例草案》  
 

  本人謹就環境保護署在 2010年 4月15日就《汽車引擎空轉 (定
額 罰 款 ) 條 例 草 案 》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( 檔 號 ：
EP CR 9/150/27)第 5段致函閣下。  
 
  該段提到例如新加坡、日本、加拿大、芬蘭、英國及瑞士

等國家均有訂立禁止汽車引擎空轉的法例，閣下可否向本人提供解

釋相關法例條文的文件及該等條文的副本。  
 
  謹請閣下在 2010年5月24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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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致：   總議會秘書 (1)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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